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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红星新闻” 报道， 为

了掌握 “躲避侦查， 安全不留

痕迹” 的受贿方法， 吉林通化

一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向

当地一名律师打电话 “请教”，

最终 “成功” 受贿 10 万元。

近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

开了该案的一审判决书。 根据

公诉机关指控 ， 2018 年 11

月， 这名当地律师赵希富， 向

时任集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

园管理处主任、 党支部书记赵

希江传授犯罪方法， 使赵希江

实施了受贿犯罪， 应当以传授

犯罪方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受贿的赵希江， 则受到开

除党籍、 政务开除处分。

该案判决书经自媒体披露

后 ， 引发了律师圈的广泛热

议。

官员受贿牵出律师

2020 年 12 月 18 日 ， 集

安市纪委监委公开曝光了 4 起

不收敛、 不收手典型案例， 第

一起即为集安市五女峰国家森

林公园管理处原主任、 五女峰

国家森林公园原法定代表人赵

希江涉嫌受贿问题。

根据集安市纪委监委通

报，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11

月， 赵希江利用职务便利， 在

集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生

态厕所建设项目中， 收受项目

承包方好处费 10 万元， 并全

部用于个人花销。

赵希江受贿问题， 也牵出

了一起 “司法局退休人员、 律

师向官员传授受贿方法” 的刑

事案件。

集安市纪委监委公开曝光

赵希江受贿问题不久 ，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与 “赵希江”

一字之差的赵希富被辉南县公

安局刑事拘留， 并于次年被执

行逮捕。

根据一审判决书， 赵希富

生于 1950 年， 律师， 退休于

通化市东昌区司法局。 记者查

询了解到， 案发前， 赵希富系

吉林星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 赵

希江在没有招投标的情况下，

与浙江森和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嘉兴森绿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的代表谢某 ， 在 2016 年 4

月及 2018 年 9 月分别签订了

价值 18.5 万元及 24 万元的生

态厕所合同。

在签订合同之前， 谢某答

应两次分别给付赵希江好处费

6 万元和 4 万元 ， 共计 10 万

元。

为躲避侦查、 安全不留痕

迹地受贿 ， 2018 年 11 月 1

日， 赵希江用其本人手机及妻

子手机给赵希富打电话， 详细

询问方法。

按照赵希富所传授的方

法 ， 2018 年 11 月 11 日 ， 赵

希江让其妹夫王某从敦化市乘

火车来到长春市， 赵希江自己

打车来到长春市火车站与王某

接头， 将新购买的手机、 手机

卡及事先准备好的四盒人参交

付王某， 由王某前往长春市龙

嘉机场与谢某见面并收取 10

万元好处费。

王某收到好处费后， 将钱款

交付赵希江。

记者注意到， 赵希富的辩护

人为其辩护称， 赵希富曾是中层

干部， 为官几十年， 多次受到表

彰， 此次犯罪纯属偶然， 希望从

轻； 同时， 他年老体弱， 患有多

种疾病， 希望结合案件实际给予

从轻处罚。

赵希富本人则当庭表示认

罪、 悔罪。

2021 年 4 月 ， 吉林省辉南

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称， 赵

希富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 构成

传授犯罪方法罪， 其到案后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 系坦白， 可从轻

处罚， 且自愿认罪认罚， 可从宽

处理，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

二年。

受贿官员涉及多案

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

现， 被赵希富传授受贿方法的五

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原主任赵希

江， 还牵涉另一起受贿案。

根据相关判决文书 ， 2012

年 8 月至 2018 年 5 月， 大连市

古建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刘洪樟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请

托赵希江帮助， 先后承建了五女

峰国家森林公园 14 个项目建设

工程， 五次给予赵希江钱款共计

15.7 万元。

这起案件中， 行贿人刘洪樟

被判行贿罪， 免予刑事处罚。

此外， 根据集安市纪委监委

的通报 ， 2018 年 7 月至 8 月 ，

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接待科原科

长吴学峰受赵希江指使， 利用其

个人微信收取通化市青年假日旅

行社支付的五女峰公园门票款

4.8 万元， 并按照赵希江指示套

取五女峰公园门票款 4.8 万元 。

同年 8 月 26 日 ， 赵希江分得 4

万元归个人所有 ， 吴学峰分得

0.8 万元存放于个人支付宝余额

宝中理财。

记者注意到， 案发前， 赵希

江曾多次获得国家、 省、 市等各

级荣誉 ， 也被当地媒体多次报

道。

2019 年 3 月 ， 吉林农村报

刊发 《五女峰下耕耘路， 明月清

泉映丹心》 一文称， 赵希江凭着

一颗敬业奉献的赤诚之心， 他在

经营管理上狠下工夫， 多次获得

“国家森林公园发展三十年突出

贡献个人奖” “林业研究成果特

等奖”。

《通化日报》 2019 年 7 月 8

日刊发的报道 《赵希江： 五女峰

的 “红色导游”》 则称， 赵希江

刚到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工作时， 坚持内抓管理、 外塑形

象的工作思路， “几年来， 五女

峰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知名度越来越高， 旅游

收入也由当年的 17 万元提高到

现在的 600 多万元， 职工队伍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

数月后的 2019 年 12 月， 赵

希江受到了开除党籍、 政务开除

处分。 日前， 记者查询中国检察

网、 中国裁判文书网等， 尚未看

到赵希江本人因涉嫌受贿被公诉

或判刑的信息。

案件引发业内热议

这起案件的判决书经自媒体

披露后， 引发了律师圈的广泛热

议。 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名法律从

业人员。

北京法桓律师事务所主任王

鹏介绍， “传授犯罪方法罪” 指

用各种方式把犯罪方法故意传授

给他人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二百

九十五条规定 ， 传授犯罪方法

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 情节特别严重

的， 处无期徒刑。

“犯罪的方法不仅限于实施

具体犯罪实行行为的方法， 还包

括实行犯罪预备、 反侦查、 逃避

法律制裁等行为的方法。” 王鹏

指出， “传授犯罪方法罪是一个

独立的罪名， 有独立的法定刑。

传授犯罪方法罪侵犯的客体， 是

社会管理秩序。 传授犯罪方法罪

行为人在主观上故意把犯罪方法

传授给他人， 至于被传授人是否

接受， 是否按照所传授的方法实

施了犯罪， 则听任自然。”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 是认定本

罪的关键。 即行为人为了使他人

接受自己所传授的犯罪方法去实

施犯罪而故意向其进行传授。 如

在工作中教授武术、 上网、 司法

人员在职务范围内剖析犯罪方法

等， 即使有失误， 甚至被人利用

来犯罪， 因其没有传授犯罪方法

的故意 ， 也不应以犯罪论处 。”

王鹏说。

针对赵希富 “传授犯罪方法

罪” 一案， 王鹏认为， 法律职业

共同体人员首先要做到自律， 自

觉维护法律尊严， 保障法律正确

实施， 对于从事职业掌握的一些

逃避刑事处罚的手段要做到不泄

露、 不透漏、 不传播， “但是，

要正确区分法律风险防范的方法

与传授犯罪方法的界限。”

王鹏说， 赵希富身为司法局

退休官员， 转行做律师， 其本身

职业特点肯定知道受贿是违法犯

罪行为， 却教授受贿人员如何躲

避被调查， 显然构成犯罪， 也与

其职业要求不符， “律师法明确

要求律师要维护法律权威， 保障

法律正确实施， 教授犯罪方法违

反职业要求。”

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

理事、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长则认为， 从公开的一审裁

判文书看， 被告人赵希富并未向

赵希江传授真正的 “犯罪方法”，

充其量只是传授了如何 “逃避打

击” 的方法。

“真正的 ‘犯罪方法’， 应

当是指实施犯罪的技能、 经验。”

刘长认为， 具体到受贿犯罪的方

法， 应当首先是指如何利用职务

之便、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方法，

“从裁判文书当中， 看不出赵希

富实施了类似的行为。 相反， 受

贿行为的实施者赵希江早已自行

完成了与行贿人谢某达成行贿受

贿的合议、 利用职务之便签订了

合约等一系列行为， 而这些行为

是在赵希富未 ‘传授 ’ 的情况

下 ， 赵希江便早已经掌握 ‘方

法’、 且已经完成， 被告人赵希

富虽然在 ‘收受财物’ 这最后一

个环节提出了建议， 但显然， 他

不 ‘传授’， 赵希江也依然会完

成受贿行为。”

因此刘长认为， 本案当中，

认定赵希富构成传授行贿罪的犯

罪方法是存在疑义的， “个人认

为， 传授犯罪方法罪这一罪名，

还是应当更倾向于对强奸 、 抢

劫、 盗窃等自然犯的犯罪方法传

授行为的打击。”

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主任殷

清利认为， 针对该案， 从司法局

退休从事律师执业的赵希富， 其

首先使用语言方法将实施受贿犯

罪的具体经验、 技能传授给赵希

江， 并最终成功既遂； 其次， 赵

希富明知赵希江会使用自己传授

的犯罪方法去实施受贿犯罪， 而

故意向其进行传授， 并非系说话

不检点或口误， 存在传授犯罪方

法的动机及故意， “因此， 赵希

富应当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

殷清利说 ， 关于本罪的量

刑， 刑法规定起刑标准是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 至于

情节严重、 特别严重， 目前缺乏

详细规定， “从本案来看， 赵希

富认罪认罚、 坦白供述， 判决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合理。”

“赵希富案件在律师及司法

界引发重视， 主要是其具备法律

行业的职业身份， 缓刑的判决使

其无法再从事律师执业。 这给律

师等法律从业人员敲响了警钟。”

殷清利强调， 律师等法律从业人

员一定要立足法律救济， 切忌从

事法律之外的一些不正当甚至违

法手段办理案件、 从事法律服务

咨询， 时刻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及

执业纪律。

（王剑强）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

事”， 由于对离婚及其相关

事宜难以达成一致而诉至法

院， 这对法官来说的确是一

桩难事。

好在法律层面对于离婚

诉讼的判决有所指引， 不但明确了 “感情确

已破裂” 这一原则， 列举了四种 “应当准予

离婚” 的情形， 还将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

裂的情形” 列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

基于对婚姻关系的保护， 诉讼离婚本身

的确比较难。 然而近期引发关注的几则个

案， 事实上已经符合 “应当准予离婚” 的标

准， 法院却出于各种原因仍然判决不准离

婚， 显然有违常理。

婚姻自由并不意味着单凭一方的意愿就

可以随意离婚， 但对于感情确已破裂的婚

姻， 司法机关也不应过度 “从严掌握”， 让

离婚难上加难。

陈宏光

诉讼离婚

不应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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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律师业发布首个五年规划

广州市律师协会近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 正式对外发布 《广州律师行业发展规

划 (2021-2025)》。 这是广州律师行业首

个对标国家、 省、 市 “十四五” 规划， 结

合行业发展现有基础和条件以及未来发展

态势和挑战， 制定的首个五年发展规划，

也是广州律协今后一段时期统筹推进律师

行业发展的总蓝图、 路线图。

《规划》 提出了具有广州特色的总体

目标：

争取到 2025 年实现广州律师行业

“五化 ” ———规范化 、 专业化 、 规模化 、

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 争取到 2025 年广

州律师总人数达到 25000 人， 百名律师以

上的律师事务所达到 50 家； 争取到 2025

年努力将广州打造成为现代法律服务业强

市、 律师执业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021-63546661

?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资料图片

律师给受贿贪官当参谋
因传授犯罪方法罪获刑


